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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办理过程记录
	编号
	0703004  
	代表/委员姓名
	李炜
	联系方式
	13818818179 

	标题
	关于加快建设前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议 

	类型
	☑主办/□会办
	分管领导
	马应忠

	承办科室
	医政医管科
	承办人
	张渊敏

	

	时间
	经办人
	过程
	结果

	2023.2.14
	张渊敏
	电话与代表沟通
	代表满意

	2023.2.17
	张渊敏
	与会办单位实地调研座谈
	代表满意

	2023.2.22
	张渊敏
	将答复与领导审阅
	领导同意

	
	
	
	

	
	
	
	

	
	
	
	

	
	
	
	

	
	
	
	

	
	
	
	

	
	
	
	

	
	
	
	

	
	
	
	


注：在“过程”一栏详细记录“与代表沟通”“与会办单位沟通”“将答复与领导审阅”“答复代表/委员”“回访代表/委员”等一系列办案过程的概况，项目栏不够可自行添加。



附件2：            
沟通记录单
日期：2023年02月22日
	意见（提案）编号：0703004

	意见（提案）标题：关于加快建设前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议 

	办理结果：满意

	代表（委员）联系方式：13818818179

	走访团成员： 

	代表（委员）关注的主要问题：（最好分别列出各项关注点）
1、华漕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纪王分中心的建筑年限久远，结构主体逐渐出现墙体裂缝、渗漏、沉降等危旧现象，虽进行改建修缮，但部分楼体依然存在安全隐患。2、华漕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院建筑面积5247㎡、纪王分中心建筑面积2178㎡，对标华漕镇常住人口的标准、要求，与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要求有差距。3、近来随着社区专科专病门诊、康复中心、舒缓疗护等业务的开展，空间面积已不能满足业务的开展。

	应对对策或解释：（是指针对代表或委员关注点的，可以向代表或委员说明或解释的，国家或市、区的各项政策、法规）
1、根据《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与建设指导标准》（沪卫规〔2020〕11号）文件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标准不低于每千人80平方米，建议达到每千人100平方米。”根据华漕镇人口，中心/分中心面积应为17641㎡，目前缺口10216㎡。
2、区卫健委正在拟定《关于全面加强闵行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级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以具体“十项任务”来推进区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

	走访和沟通情况记录：（可按时间、关注点为序，列出每次的沟通情况及、达成的共识、遇到的难点问题等）
  李代表对卫健委的解释表示满意。

	影像资料：（格式：后附照片等）



承办科室： 医政医管科 责任人： 杨建玲 经办人员：   张渊敏   
注：1、此记录单应与答复材料一并交至办公室备档；
    2、沟通次数可分次记录，可另附页；
3、沟通过程影像等备存资料可另附页。

附件3：       
代表/委员沟通反馈单
	编号：0703004

	事由：关于加快建设前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议 

	走访记录：
2023年2月17日下午，区卫健委马应忠副主任带队，区卫健委、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南虹桥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共同赴华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纪王分中心实地查看，之后在华漕镇政府座谈交流。



	两会代表/委员对走访结果表示

·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走访人签名：


	人大代表/委员签名：


	                              承办单位：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时    间：2023年2月23日




附件4：
对区第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
第0703004号代表书面意见的答复
                                办理结果：
　　　　　　　　　　　　　　　　　
李炜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前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议”书面意见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根据《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与建设指导标准》（沪卫规〔2020〕11号）文件要求：“每个街道（镇）应设有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住人口超过10万的，每新增5～10万人口，增设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分中心，分中心的服务功能应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持一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标准不低于每千人80平方米，建议达到每千人100平方米。在此基础上，设有住院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每张床位建筑面积25-30平方米设置；设有发热门诊等传染病专病门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再增加不低于250平方米，建筑净层高不低于2.6米；设有发热哨点诊室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再增加20-30平方米。”
根据最新七普人口数据，华漕镇常住人口17.6万，根据《指导标准》要求，中心/分中心面积应为17641㎡，目前中心建筑面积为5247㎡、纪王分中心建筑面积为2178㎡，缺口10216㎡。
2019年，闵行区卫健委对全区13个街镇社区卫生服务设施进行全覆盖走访调研，其中华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纪王分中心因楼体建筑投入使用多年，存在基础设施老化、落后甚至故障，建筑面积过小，无发展空间等情况。建议华漕社区结合辖区人口及卫生服务需求，梳理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科学规划选址布局，合理新建或迁建中心或分中心。
在2022年新冠疫情感染高峰和重症高峰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网底作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区卫健委也正在拟定《关于全面加强闵行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级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以“十项任务”举措来推进区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社区卫生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
华漕镇地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区，应紧扣国际化方向，抓住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的契机，对照《指导标准》《上海市高质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评价标准》要求，优化空间布局、升级软硬件设施，推动区域医疗服务能级和品质提升，以满足居民对高品质医疗服务的需求。
区卫健委作为卫生健康行业指导单位，对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科室设置、污水处理等行业规范予以指导，并提出意见。
感谢您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bookmark: _GoBack]                           2023年2月22日

承办单位通讯地址：闵行区友东路358号3号楼 邮政编码：201199
联系人姓名：张渊敏                   电话：18121278087
附件5： 
代表/委员满意度反馈表
	承办单
位填写
	提案号
	0703004
	承办单位
	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案  由
	关于加快建设前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议

	代表/委员
填
写
	请在下面选项中打“√”

	
	答复前听取意见方式
	走访
	
	电话
	
	其它
	
	未联系
	

	
	办理（走访）人员态度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答复是否针对提案/书面意见建议
	针对
	
	基本针对
	
	未针对
	

	
	是否采纳了提案/书面意见建议
	采纳
	
	部分采纳
	
	未采纳
	

	
	是否同意办理结果
	同意
	
	理解
（保留）
	
	不同意
	

	
	对办理情况的总体评价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对办理的意见建议：

	
	代表/委员签名：                                   


2023年3月23日




附件6
承办单位自评表
	编号
	0703004
	事由
	关于加快建设前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议

	代表/委员姓名
	李炜
	联系方式
	13818818179

	单位
	华漕镇人大
	通讯地址
	闵行区纪翟路228号

	对提案/书面意见评价
（满分5分，请打分并具体说明）
5分




	对代表/委员评价
（满分5分，请打分并具体说明）
5分




	对经办单位评价
（满分5分，请打分并具体说明）
5分



	其他，如区府办/区政协/区人大等相关单位
（满分5分，请打分并具体说明）





附件7：
闵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理工作签发单
密级：
	标题： 对区人大第七届三次会议第0703004号提案的答复

	主  送：李炜

	抄  送： 

	附  件： 

	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免予公开　 非《规定》所指政府信息　。

免予公开理由：

	部门拟办意见：



	办公室拟办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批示：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批示：    


年  月  日

	拟稿： 
	核稿： 
	审稿：
	校对：

	闵    [    ]   号
	共印  份
	年    月    日印发




